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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 

正
義
之
旅 │

模
擬
法
庭
的
公
民
審
議
教
學
紀
實
︵
國
小
版
︶ 


 

林
函
緹 

二
十
歲
那
年
，
我
從
師
專
畢
業
，
成
為
一
個
國
小
老
師
。
那
一
年
，
我
在
宜
蘭
山
區
任
教
，

全
校
只
有
六
十
三
個
小
朋
友
，
我
在
教
室
裡
教
學
生
國
語
數
學
，
學
生
在
戶
外
教
我
生
火
烤
肉
，

那
段
教
學
相
長
的
日
子
，
真
令
人
懷
念
！ 

三
十
多
年
來
，
我
擔
任
過
科
任
老
師
，
也
擔
任
過
低
、
中
、
高
年
級
的
導
師
，
期
間
甚
至
還

擔
任
過
十
年
的
啟
智
班
導
師
；
從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﹁
板
橋
教
師
研
習
會
﹂
的
板
橋
模
式
課
程
，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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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來
的
九
年
一
貫
課
程
、
十
二
年
國
教
，
我
都
參
與
其
中
；
物
換
星
移
，
雖
然
教
育
環
境
經
過
激

烈
的
變
化
，
但
不
變
的
是
我
的
初
心

│
希
望
和
學
生
一
起
成
長
、
一
起
學
習
。 

為
了
因
應
教
育
變
革
，
我
參
加
過
大
大
小
小
的
教
學
研
習
，
也
認
真
的
配
合
教
育
局
政
策
，

進
行
﹁
專
家
們
﹂
建
議
的
各
種
教
學
法
，
但
常
常
還
未
看
見
學
生
的
轉
變
，
﹁
新
部
長
﹂
或
﹁
新

局
長
﹂
的
﹁
新
政
策
﹂
就
﹁
又
﹂
來
了
。
我
如
常
的
備
課
、
教
學
，
但
也
曾
懷
疑
，
這
些
教
育
政

策
的
改
變
，
真
的
能
讓
學
生
具
備
應
有
的
基
本
能
力
嗎
？
不
過
，
歷
經
風
風
雨
雨
的
九
年
一
貫
課

程
，
雖
然
功
過
仍
無
定
論
，
但
卻
真
的
為
我
的
教
學
帶
來
改
變
。 
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，
從
小
學
一
年
級
開
始
實
施
年
九
年
一
貫
課
程
，
最
大
的
改
變
就
是
增
加

﹁
校
本
課
程
﹂
，
由
學
校
自
行
計
畫
執
行
。
在
教
務
主
任
的
帶
領
下
，
我
們
一
群
老
師
組
成
讀
書

會
，
到
處
參
訪
研
習
，
定
期
集
會
討
論
，
擬
定
出
學
校
的
課
程
計
畫
。
學
校
距
離
地
方
法
院
只
有

咫
尺
之
遙
，
﹁
參
觀
法
院
﹂
自
然
成
為
我
們
學
校
的
特
色
課
程
。
但
是
參
觀
法
院
之
後
，
學
生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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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五
花
八
門
的
問
題
卻
讓
法
律
門
外
漢
的
老
師
無
法
招
架
。
是
不
是
該
為
孩
子
們
安
排
更
多
有
關

﹁
法
治
教
育
﹂
的
課
程
或
教
材
，
讓
小
朋
友
心
中
點
燃
的
法
律
之
火
，
能
繼
續
熊
熊
燃
燒
呢
？ 

﹁
ㄅ
、
ㄆ
、
ㄇ
、
ㄈ
…
…
＋
、
－
、
×
、
÷
…
…
﹂
，
身
為
一
個
國
小
導
師
，
基
本
的
語
文

和
數
學
教
育
就
是
我
們
的
日
常
，
除
了
一
年
一
度
的
﹁
法
律
常
識
會
考
﹂
之
外
，
﹁
法
治
教
育
﹂

其
實
離
我
們
蠻
遙
遠
的
。
而
這
個
配
合
教
育
局
配
發
教
材

│
︽
小
執
法
說
故
事
叢
書
︾
所
舉
辦
的

﹁
法
律
常
識
會
考
﹂
，
在
我
這
個
法
律
門
外
漢
看
來
，
只
是
一
些
法
律
名
詞
和
各
種
﹁
罪
名
﹂
的

法
條
解
說
和
記
憶
，
讓
人
不
禁
懷
疑
，
這
就
是
我
們
小
朋
友
需
要
的
﹁
法
治
教
育
﹂
嗎
？ 

民
國
九
十
五
年
，
學
校
因
緣
際
會
接
觸
到
民
間
司
法
改
革
基
金
會
﹁
法
治
教
育
向
下
紮
根
中

心
﹂
，
法
治
教
育
中
心
除
了
幫
助
我
們
學
校
向
扶
輪
社
募
集
︽
民
主
基
礎
系
列
叢
書
︾
作
為
教

材
，
更
提
供
師
資
培
訓
課
程
。
民
國
九
十
六
年
九
月
開
始
，
學
校
將
﹁
法
治
教
育
﹂
列
入
校
本
課

程
。
這
樣
的
改
變
，
讓
我
和
學
生
們
打
開
法
治
教
育
的
視
野
，
踏
上
了
正
義
之
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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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民
主
基
礎
系
列
叢
書
︾
由
美
國
公
民
教
育
中
心
授
權
，
以
﹁
責
任
﹂
、
﹁
隱
私
﹂
、
﹁
權

威
﹂
、
﹁
正
義
﹂
這
四
個
公
民
價
值
和
思
想
的
核
心
，
作
為
法
治
教
育
的
核
心
概
念
，
是
一
套
不

用
法
條
的
法
治
教
育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這
套
教
材
最
特
別
的
就
是
運
用
辯
論
、
公
聽
會
、
模
擬
法
庭

等
等
各
式
各
樣
的
互
動
式
教
學
策
略
來
進
行
議
題
的
討
論
，
讓
學
生
在
討
論
中
體
現
隱
私
、
正
義

等
核
心
概
念
。
其
實
在
法
治
教
育
課
程
中
，
最
受
小
朋
友
歡
迎
的
也
是
互
動
式
的
教
學
活
動
。
我

們
學
校
有
一
間
﹁
實
習
法
庭
教
室
﹂
，
經
常
看
到
許
多
小
朋
友
踮
著
腳
尖
，
透
著
窗
戶
玻
璃
向
內

張
望
，
嘰
嘰
喳
喳
的
說
： 

﹁
法
官
席
為
什
麼
有
三
張
椅
子
？
﹂ 

﹁
我
好
想
穿
律
師
袍
喔
！
﹂ 

﹁
檢
察
官
坐
在
哪
裡
啊
？
﹂ 

五
年
級
上
學
期
第
一
堂
法
治
教
育
課
時
，
小
朋
友
最
常
問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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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法
治
教
育
課
耶
！
那
我
們
什
麼
時
候
可
以
去
實
習
法
庭
演
戲
呢
？
﹂ 

當
小
朋
友
知
道
六
年
級
才
有
模
擬
法
庭
的
課
程
，
總
是
露
出
失
望
的
表
情
。
但
是
﹁
模
擬
法

庭
﹂
不
只
是
穿
著
法
袍
，
坐
在
法
庭
裡
隨
意
演
出
。
我
們
希
望
小
朋
友
以
﹁
程
序
正
義
﹂
的
精
神

在
﹁
模
擬
法
庭
﹂
中
進
行
法
律
程
序
，
並
以
﹁
分
配
正
義
﹂
和
﹁
匡
正
正
義
﹂
的
原
則
進
行
詰
問

和
量
刑
。
這
些
法
治
概
念
的
培
養
，
可
是
急
不
得
的
啊
！  

繪
本
討
論
與
分
配
正
義 

面
對
﹁
正
義
﹂
這
麼
嚴
肅
的
概
念
，
我
以
繪
本
︽
上
面
和
下
面
︾
來
引
導
小
朋
友
討
論
﹁
分

配
正
義
﹂
的
問
題
。
︽
上
面
和
下
面
︾
的
主
角
是
大
熊
和
野
兔
一
家
人
。
大
熊
繼
承
了
大
片
土

地
，
每
天
都
在
睡
覺
，
不
必
工
作
；
而
野
兔
因
為
龜
兔
賽
跑
時
和
烏
龜
打
賭
輸
了
，
變
得
一
無
所

有
。
野
兔
夫
婦
為
了
解
決
孩
子
經
常
挨
餓
的
問
題
，
提
出
大
熊
出
借
耕
地
、
野
兔
耕
種
，
然
後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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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收
穫
的
合
作
計
畫
。
野
兔
讓
大
熊
選
擇
要
農
作
物
收
成
的
﹁
上
面
﹂
或
是
﹁
下
面
﹂
，
但
是
，

大
熊
每
次
都
選
擇
錯
誤
，
得
到
不
能
吃
的
部
位
，
引
發
了
分
配
不
公
的
問
題
。 

老
師
拿
著
繪
本
，
說
著
︽
上
面
和
下
面
︾
的
故
事
，
當
小
朋
友
聽
到
大
熊
得
到
不
能
吃
的
部

位
時
，
有
人
大
笑
，
也
有
人
大
聲
地
替
大
熊
抗
議
：
﹁
不
公
平
！
﹂
教
室
裡
非
常
熱
絡
！
接
著
再

進
行
分
組
討
論
，
請
小
朋
友
依
﹁
分
配
正
義
﹂
的
原
則
，
幫
大
熊
和
野
兔
分
配
收
穫
。
小
朋
友
分

配
的
方
法
和
理
由
，
各
有
不
同
的
見
解
： 

﹁
因
為
付
出
勞
力
比
較
辛
苦
，
所
以
野
兔
得
十
分
之
八
，
大
熊
十
分
之
二
。
﹂ 

﹁
野
兔
得
十
分
之
六
，
大
熊
得
十
分
之
四
，
因
為
野
兔
家
人
口
多
，
比
較
需
要
。
﹂ 

﹁
野
兔
大
熊
各
一
半
，
因
為
他
們
都
有
付
出
，
野
兔
家
人
口
多
，
但
是
大
熊
食
量
大
，
而
且

沒
有
土
地
也
不
能
耕
種
。
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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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特
別
的
是
，
有
一
組
小
朋
友
不
是
以
數
量
，
而
是
以
先
後
次
序
來
分
配
，
認
為
： 

﹁
因
為
野
兔
家
小
孩
多
，
急
需
食
物
，
所
以
第
一
次
先
拿
；
第
二
次
再
換
大
熊
先
拿
。
﹂ 

可
見
小
朋
友
已
經
能
考
慮
各
項
因
素
，
而
依
真
正
的
需
要
盡
量
公
平
分
配
。
我
希
望
小
朋
友

能
體
認
到
：
﹁
分
配
﹂
必
須
經
過
不
斷
地
討
論
和
比
較
，
才
能
產
生
大
多
數
人
同
意
的
結
果
；
而

且
，
很
多
時
候
，
我
們
或
許
不
只
考
量
一
個
條
件
或
因
素
，
要
從
各
個
不
同
需
要
者
的
角
度
來
思

考
。 

案
例
分
析
與
匡
正
正
義 

﹁
匡
正
正
義
﹂
是
指
以
公
平
的
方
式
糾
正
一
項
錯
誤
或
傷
害
，
也
就
是
公
平
的
回
應
錯
誤
或

傷
害
。
當
錯
誤
或
傷
害
發
生
時
，
希
望
能
以
公
平
的
方
式
來
﹁
修
正
﹂
，
還
要
﹁
預
防
﹂
造
成
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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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
與
傷
害
的
人
再
度
犯
錯
，
並
且
﹁
嚇
阻
﹂
其
他
人
不
敢
造
成
錯
誤
或
傷
害
。
必
須
做
到
﹁
修

正
﹂
、
﹁
預
防
﹂
和
﹁
嚇
阻
﹂
，
才
能
公
平
的
回
應
錯
誤
與
傷
害
。
要
解
決
﹁
匡
正
正
義
﹂
的
問

題
，
必
須
考
量
許
多
複
雜
的
因
素
，
所
以
我
先
以
實
際
的
案
例
作
為
教
材
，
帶
著
全
班
同
學
一
起

分
析
與
討
論
。 

﹁
未
滿
十
二
歲
的
林
童
，
補
習
結
束
騎
著
腳
踏
車
返
家
，
騎
到
一
個
丁
字
路
口
時
，
林
童
未

減
速
慢
行
，
直
接
衝
過
路
口
，
騎
機
車
的
陳
女
閃
避
不
及
，
兩
車
發
生
碰
撞
，
雙
方
都
人
車

倒
地
。
騎
機
車
的
陳
女
安
全
帽
飛
落
一
旁
，
頭
部
重
創
，
經
送
醫
半
個
月
後
宣
告
不
治
；
而

騎
腳
踏
車
的
林
童
則
只
是
鎖
骨
骨
折
、
手
肘
挫
傷
。
﹂ 

﹁
小
朋
友
，
現
在
我
們
一
起
分
析
，
在
這
件
車
禍
案
件
中
，
錯
誤
和
傷
害
是
什
麼
？
有
多
嚴

重
？
可
以
復
原
或
補
救
嗎
？
是
誰
造
成
的
？
是
故
意
的
嗎
？
被
害
者
也
有
責
任
嗎
？
…
…
﹂ 

其
實
這
些
問
題
也
是
警
方
和
檢
察
官
辦
案
時
要
釐
清
的
問
題
，
不
僅
要
詢
問
當
事
人
和
相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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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人
，
還
要
蒐
集
證
據
，
所
以
只
是
想
要
釐
清
這
些
問
題
，
就
要
花
費
許
多
時
間
。
小
朋
友
從
這

個
過
程
學
習
到
，
法
律
案
件
中
要
判
斷
是
非
對
錯
，
不
是
只
憑
﹁
印
象
中
﹂
或
﹁
大
家
都
這
麼

說
﹂
，
必
須
有
嚴
謹
驗
證
的
過
程
；
而
且
也
體
認
到
，
必
須
有
很
多
人
付
出
時
間
和
心
力
，
才
能

實
現
﹁
匡
正
正
義
﹂
。 

接
下
來
，
我
提
出
另
一
個
中
學
生
的
傷
害
案
例
，
請
小
朋
友
分
組
討
論
，
自
己
練
習
分
析
。 

「
上
課
鐘
聲
響
了
，
甄
倒
楣
叫
莊
好
人
不
要
聊
天
趕
快
回
座
位
，
莊
好
人
很
不
高
興
，
先
以

不
雅
的
話
語
公
然
怒
罵
甄
倒
楣
，
又
拿
起
安
全
帽
砸
向
甄
倒
楣
的
臉
部
，
造
成
甄
倒
楣
嘴
部

挫
傷
、
上
門
牙
動
搖
、
下
嘴
唇
裂
傷
。
」 

﹁
小
朋
友
，
這
次
不
僅
要
分
析
案
件
中
的
錯
誤
和
傷
害
，
還
要
進
一
步
討
論
對
這
些
錯
誤
與

傷
害
要
如
何
回
應
？
要
原
諒
或
寬
恕
莊
好
人
這
個
人
的
行
為
嗎
？
要
讓
莊
好
人
這
個
人
彌
補

造
成
的
傷
害
或
將
事
物
復
原
嗎
？
要
莊
好
人
這
個
人
爲
錯
誤
或
傷
害
賠
償
金
錢
嗎
？
要
懲
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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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好
人
這
個
人
的
所
作
所
為
嗎
？
﹂ 

討
論
才
一
開
始
，
充
滿
正
義
感
的
小
朋
友
義
憤
填
膺
的
要
判
被
告
： 

「
抓
去
關
，
讓
他
好
好
反
省
，
關
半
年
。
」 

「
莊
好
人
最
少
要
關
兩
年
。
」 

「
太
可
惡
了
，
要
關
十
年
。
」 

「
莊
好
人
要
做
勞
動
服
務
五
百
天
。
」 

「
要
賠
五
到
十
萬
，
因
為
甄
倒
楣
要
裝
假
牙
。
」 

「
醫
藥
費
五
萬
，
假
牙
製
作
十
萬
，
還
有
心
理
創
傷
費
十
二
萬
。
」 

「
手
術
費
、
醫
療
費
、
精
神
慰
問
金
、
住
院
費
，
總
共
六
十
萬
。
」 

小
朋
友
的
判
決
五
花
八
門
，
甚
至
有
一
組
開
出
賠
償
精
神
撫
慰
金
﹁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﹂
的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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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。
但
是
當
我
詢
問
：
「
這
樣
判
決
的
依
據
是
什
麼
？
」
、
「
裝
假
牙
到
底
要
多
少
錢
？
」
等
問

題
時
，
小
朋
友
才
又
審
視
之
前
對
案
件
﹁
錯
誤
﹂
和
﹁
傷
害
﹂
的
分
析
，
重
新
回
應
，
也
才
體
認

到
法
官
在
量
刑
時
的
困
難
和
慎
重
。 

在
眾
多
回
應
中
，
有
一
組
可
能
是
受
到
上
一
個
車
禍
案
例
判
決
書
的
影
響
，
提
出
﹁
因
為
被

告
尚
未
成
年
，
所
以
他
的
父
母
需
要
負
連
帶
賠
償
責
任
。
﹂
可
見
小
朋
友
的
學
習
能
力
很
強
，
不

僅
瞭
解
即
使
是
未
成
年
的
小
孩
子
，
只
要
造
成
錯
誤
和
傷
害
，
都
要
負
責
，
而
且
還
會
連
累
父

母
，
讓
父
母
負
連
帶
賠
償
責
任
。 

在
分
組
討
論
做
出
判
決
後
，
還
要
小
朋
友
進
一
步
檢
查
，
自
己
的
判
決
是
不
是
符
合
人
權
和

分
配
正
義
等
原
則
？
有
沒
有
達
成
﹁
修
正
﹂
、
﹁
預
防
﹂
和
﹁
嚇
阻
﹂
這
三
個
﹁
匡
正
正
義
﹂
的

目
標
？
這
兩
個
案
例
討
論
後
，
我
再
提
出
法
院
的
判
決
，
讓
小
朋
友
對
照
比
較
，
看
看
自
己
的
分

析
和
法
官
的
判
決
有
何
相
似
或
相
異
之
處
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素
養
教
室
：
學
習
審
議
民
主 

240 

﹁
匡
正
正
義
﹂
的
概
念
很
複
雜
，
這
兩
個
案
例
的
分
析
，
只
是
嘗
試
，
雖
然
尚
不
足
以
讓
小

朋
友
對
﹁
匡
正
正
義
﹂
全
盤
認
識
、
深
入
了
解
，
但
是
這
個
初
體
驗
，
卻
已
在
小
朋
友
心
中
播
下

種
子
，
希
望
能
讓
﹁
正
義
﹂
的
核
心
概
念
在
他
們
心
中
逐
漸
成
形
。 

模
擬
法
庭
與
程
序
正
義 

﹁
程
序
正
義
﹂
是
指
使
用
公
平
的
方
式
收
集
資
訊
並
且
做
出
決
定
。
警
方
時
常
需
要
調
查
、

搜
集
嫌
犯
的
資
料
，
因
此
搜
集
資
訊
的
程
序
十
分
重
要
。
﹁
程
序
正
義
﹂
同
時
也
意
味
著
公
平
的

做
決
定
，
所
以
法
院
用
來
搜
集
資
訊
和
做
決
定
的
程
序
也
非
常
重
要
。
公
眾
事
務
的
決
定
也
要
遵

守
程
序
正
義
。 

雖
然
﹁
程
序
正
義
﹂
非
常
重
要
，
但
是
對
小
學
生
來
說
卻
很
抽
象
，
因
此
我
先
用
繪
本
︽
誰

偷
了
便
當
︾
做
引
導
。
這
個
故
事
發
生
在
﹁
很
久
很
久
以
前
﹂
，
上
學
還
要
蒸
便
當
的
年
代
。
在


